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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銷 SUN MAX TECH LIMITED 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現金增資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 股票代號：6591 

(本案公開申購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本發行公司為第一上市企業，除專業機構外申購中籤之投資人需至證券經紀商 

完成簽署「第一上市有價證券風險預告書」後始得賣出) 

(外國企業來台第一上市之上市標準、資訊揭露及股東權益保障等內容與國內上市 

企業或存有差異，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注意買賣外國股票之風險)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銷 SUN MAX TECH LIMITED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現金增資發行

普通股股票 200 仟股，其中 30 仟股(15.00%)由證券承銷商自行認購，其餘 170 仟股(85.00%)以公開申購

方式銷售，承銷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 承銷商名稱、地址、自行認購數額及公開申購數量： 

  單位：仟股 

承銷商名稱 地址 自行認購 公開申購 合計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段 176 號地下 1

樓、9樓部分、10樓部分、14 樓部分、

15 樓 

30 170 200 

合計 30 170 200 

二、 銷售價格：每股新臺幣 36.00 元整(每股面額新臺幣 10元整) 

三、 申購數量：每人限購壹單位，每單位壹仟股(若超過壹單位，即全數取消申購資格) 

四、 投資人資格及事前應辦理事項： 

(一) 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 應於往來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 應洽往來證券經紀商辦理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來自動執行扣繳申購處理費二

十元、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五十元之手續。 

五、 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 申購期間自 111年 8月 31日起至 111年 9月 2日止；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繳存往來銀行截止日為 111年 9月 2日；預扣價款扣款日為 111 年 9月 5日(扣款時點以銀

行實際作業為準)；預扣認購價款、申購處理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為 111年 9月 7日。 

(二) 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購截止日

外，申購人於申購期間內當日下午二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委託)。 

1. 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來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委託書，故雖未

親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 當面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來經紀商

當面向業務人員或以網際網路申購，惟採網際網路時，申購者需自負其失誤風險，故申購人

宜於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收到申購委託書。 

(三) 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申購委託書不得撤回或更改；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

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四) 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理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限。重

複申購者將被列為不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 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申購截止日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應足以支應申購有價證券處理

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如有數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

當申購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券處理費、認

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數視為不合格件。 

(六) 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理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理費、

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

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理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

及投標處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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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一日止

之初步合格及不合格申購資料(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備置於營業廳，以供

申購人查閱。 

(八) 申購人申購後，往來銀行於扣繳日 111 年 9 月 5 日將辦理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扣繳事宜。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餘額不足扣繳申購處理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三項總計之金額，將視為不合格件。 

(九) 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

業日(111 年 9月 7日)上午十時前，併同未中籤之申購人之退款作業，退還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

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惟申購處理費概不退還。 

(十) 承銷商辦理有價證券若募集不成，申購人參加申購之處理費不予退還。 

六、 銷售處理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 相關作業請參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理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理程序」及「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 

(二) 證交所將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處理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

合計金額及重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並於申購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完成上述合格件及不合格件

之篩選。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理費不予退還，並由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止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

通知申購人。 

(三) 如申購數量超過銷售數量時，則於 111 年 9 月 6 日上午九時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電腦抽籤室(台

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十樓)，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理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人，其方式依「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辦理，由證交所邀請發行公

司代表出席監督。 

七、 公開抽籤後通知及中籤查詢： 

(一) 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收件經

紀商(限所受申購部分)，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以供申購人查閱。 

(二) 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三) 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 

八、 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九、 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11年 9 月 7日)上午十時前，依證交所

電腦資料，指示往來銀行將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還未中

籤之申購人，惟申購處理費不予退回。 

十、 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公司直接撥入申購人集保帳戶，

並預定於 111年 9月 15日上市(實際上市日期以發行公司及交易所公告為準)。如因發行公司因素致

上市日期延後，承銷商將郵寄通知中籤人上市日期延後資訊，並請投資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查詢相關公告。 

十一、 有關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至主辦承銷商網站

(如下)及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查詢。 

證券承銷商名稱 網址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6016.com.tw 

另歡迎來函附回郵 41 元之中型信封洽股務代理機構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理部(台北市

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號 B1)索取。 

十二、 投資人於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本公告財務資料及申購辦法，以免發生誤會或錯誤。如欲

知其他財務資料可參閱該公司網址(http://www.sun-max.com.tw )。 

十三、 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 特別注意事項： 

(一) 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書、繼

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理人國民身分證

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成年人應加法定代理人

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繼承拋棄同

意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辦理。 

http://www.sun-ma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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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購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理者應予剔除： 

1. 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 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來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 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 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 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以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 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申購有價證券處理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

及申購有價證券認購價款之合計金額者。 

7. 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 本次參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取消其

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價款應予退還，惟已扣繳之申購處理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

予退還。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

時，應憑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

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理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理。 

(四) 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五) 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證券商經發現有冒用、利用他

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參與申購資格，處理費用不予

退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六) 若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情

事，致後續作業無法執行者，應取消其中籤資格。 

(七) 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

日、處理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後續作業順

延至次一營業日辦理；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量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歸責

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 該股票奉准上市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干涉。 

十六、 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見： 

年度 事務所名稱 簽證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見或核閱結論 

2019年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承修、林旺生 無保留意見 

2020 年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承修、林旺生 無保留意見 

2021 年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謝東儒、林旺生 無保留意見 

2022年第二季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謝東儒、林旺生 無保留意見 

十七、 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如附件一) 

十八、 律師法律意見書(如附件二) 

十九、 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見(如附件三)。 

二十、 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行揭露事項：無。 

二十一、 其他為保護公益及投資人應補充揭露事項：無。 

【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動力科技或該公司)目前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 1,000,000 仟元，

採分次發行，目前實收資本額為 320,979,270 元，分為普通股 32,097,927 股，每股面額 10 元。

該公司 2022年 5月 6日董事會業已授權董事長視市場狀況及公司資金需求辦理現金增資，其發

行股數 2,000仟股，而公開承銷部分之銷售方式，採公開申購方式進行。 

(二)前述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除依公司法規定保留10%該公司員工認購外，並依據證劵交易法第

28條之1規定，提撥發行新股總額10%以公開申購配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其餘80%股份依證券

交易法第28條之1由原股東案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股比率認購。所有不足認購一股之

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起五日內至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併湊一整股認購，其併湊不足

一股之畸零股及原股東、員工與對外公開承銷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及逾期未申報併湊之部分，

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無權參與 2021年度之盈餘分派外，其餘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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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相同。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採時價發行方式，原股東、員工及公開銷售部分均採同一價格認購。 

 

二、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狀況 

(一)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每股稅後純益及每股股利 

單位：新臺幣元；股 

項目 
年度 

每股稅後純 
(損)益(註) 

股利分派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合計 
盈餘 資本公積 

2019(2020 年度分配) 3.44 1.5(註 2) － － 1.5 
2020(2021 年度分配) 5.66 2.75(註 2) － － 2.75 
2021(2022年度分配) 6.83 4(註 2) － － 4 

2022年第二季 5.48 － － － － 
資料來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註 1：係以當期稅後純(損)益除以當期全年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數計算。 
註 2：2019年度盈餘分配案配發總現金股利為新臺幣 40,945,527 元，因公司債轉換增加普通股，

每股配發現金股利由每股新臺幣 1.5元調整為每股新臺幣 1.46406319 元。 
2020年度盈餘分配案配發總現金股利為新臺幣 87,558,496 元，因公司債轉換增加普通
股，每股配發現金股利由每股新臺幣 2.75 元調整為每股新臺幣 2.72785517 元。 

 

(二)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經會計師核閱之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及每股帳面淨值 

項目 金額/股數 

2022年 6月 30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仟元) 1,594,272 

2022年 6月 30日流通在外股數(仟股) 32,098 

每股淨值(元/股) 49.67 

資料來源：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三)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合併)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2019年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6月 30日止 

流動資產 1,125,867 1,560,883 1,657,290 1,715,28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01,539 735,810 762,840 1,054,270 

使用權資產 142,796 49,718 48,194 42,170 

無形資產 7,201 5,898 6,445 7,651 

其他資產 184,273 29,316 41,951 69,804 

資產總額 1,761,676 2,381,625 2,516,720 2,889,181 

流動負債 
分配前 399,386 582,285 829,700 936,187 

分配後 440,332 669,843 958,092 (註) 

非流動負債 339,839 426,530 164,526 349,173 

負債總額 
分配前 739,225 1,008,815 994,226 1,285,3609 

分配後 780,171 1,096,373 1,122,618 (註)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1,022,451 1,372,810 1,522,494 1,594,272 

股  本 275,270 320,695 320,979 320,979 

資本公積 549,048 711,425 712,765 712,765 

保留盈餘 
分配前 284,678 407,603 538,220 585,680 

分配後 243,732 320,045 409,828 (註) 

其他權益 (71,258) (51,626) (58,812) (26,157) 

庫藏股票 (15,287) (15,287) - - 

非控制權益 - - 9,342 9,549 

權益總額 分配前 1,022,451 1,372,810 1,522,494 1,60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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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2019年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6月 30日止 

分配後 981,505 1,285,252 1,394,102 (註) 

資料來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2022年上半年度尚未擬定盈餘分配案。 
 

2.簡明損益表(合併)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2019年 2020年 2021 年 2022年 6月 30日止 

營業收入 1,184,812  1,578,165 1,839,214 1,011,129 

營業毛利 313,931  533,447 569,485 335,439 

營業損益 137,267  298,993 333,229 209,70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620  (37,022) (7,251) 55,475 

稅前淨利 138,887  261,971 325,978 265,17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89,248  163,871 218,095 176,058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89,248  163,871 218,095 176,058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33,355) 19,607 (7,186) 34,041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55,893  183,478 210,909 209,71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89,248  163,871 218,753 175,851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 - (658) 207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55,893  183,478 210,909 209,511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益 - - (658) 207 

每股盈餘 3.44  5.66 6.83 5.48 

資料來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三、承銷參考價格之計算及說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參考因素 

1.動力科技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2,000仟股，業經 2022年5月6日該公司董事會決議本次現金

增資採公開申購方式辦理，本次發行總數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發行新股總數10%由

員工認購，並依據證劵交易法第28條之1規定，提撥發行新股總額10%以公開申購配售方式對

外公開承銷，其餘80%股份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

股東持股比率認購。所有不足認購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至本公司股

務代理機構辦理併湊一整股認購，其併湊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及原股東、員工與對外公開承銷

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及逾期未申報併湊之部分，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本次現金增資發行之新股，除無權參與2021年度之盈餘分派外，其餘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普

通股之股份相同。 

2.該公司以2022年8月11日為基準日，其前一個營業日(2022年8月10日)、前三個營業日(2022年8

月8日至2022年8月10日)、前五個營業日(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8月10日)之平均收盤價擇一作

為計算本次現金增資發行價格之參考。其承銷價格之訂定係依據「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律規則」第六條，以不得低於基準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

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

成。 

 (二)承銷價格計算說明  

1.動力科技普通股以2022年8月11日為訂價基準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於臺灣證券交易所之

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分別為44.35元、44.87元及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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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三者擇其一者(擇前五個營業日簡單算數平均收盤價)，其參考價格為45.00元。 

2.考量此次增資募集之時機與市場股價變化等因素後，經發行公司與承銷商共同議定，本次每

股發行價格為36.00元，經核算佔參考價格45.00元之80.00%，其承銷價格之訂定係符合相關

發行價格成數之規定，尚屬合理。 

 

【附件二】律師法律意見書 

外國發行人英屬開曼群島商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un Max Tech Limited) (以下簡稱「動力科技

公司」) 本次為募集與發行記名式普通股 2,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擬發行總面額新台

幣 20,000,000元，向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申報。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經本律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

特依「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以下簡稱處理準則）規定，出具本律師法律意

見書。 

依本律師意見，外國發行人動力科技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之法律事項檢查表所載

事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此   致 

  英屬開曼群島商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鼎國際法律事務所  陳祐良律師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見 

SUN MAX TECH LIMITED 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本次為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普通股 2,000 千股，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總計發行金額新臺幣 20,000 千元整，暨發行中華民國境內

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3,000 張為上限，每張面額新臺幣壹拾萬元，發行總金額為新臺幣 301,500 千

元為上限，依法向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式，包括實地

瞭解該公司之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理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理、查證及

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

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

點」及「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

見。 

依本承銷商之意見，該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

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益亦具合理

性，暨投資人應考慮之風險因素，已詳述於貳、外國發行人所屬國、主要營業地及上市地國之總體經濟

概況、相關法令、匯率政策、相關租稅及風險因素等問題之說明及分析。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鄭 大 宇  

承銷部門主管：呂 素 玲 


